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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商編號 

電腦建檔人員 

中文姓名 性  別    

 

□男   □女 身份證號碼 

英文姓名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出生日期 

營利事業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身份證號碼 

行動電話 

推薦人編號 

安置人編號 

代碼（3碼） 

代碼（4碼）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存摺影本浮貼

 

本人已閱覽傳銷商營業規則及本申請表所附之協議條款並同意加以遵守，在自由意願下，申請加入成為美極客環球公司之傳銷商。 

聯絡地址 □同戶籍地址 □另列如下：□□□□□ 

聯絡電話 （O）               （H）               （FAX）    

電子信箱  

身份證正面影本浮貼

 

身份證反面影本浮貼

 

推薦人姓名 
 

安置人姓名                           □左  □右 

銀行名稱 
  

分行名稱 
  

銀行帳號 
 

 

戶籍地址 □ □ □ □

 

新加坡商美極客環球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傳銷商入會申請表暨協議書 

申 請 人 資 料 

請依申請資格擇一填寫，並提供所需資料，黏貼於下表對應欄位。 

個 
人 

企 
業 

  

 

一、個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務必清晰，不可以其他證件代替。 

二、公司／營利事業 者：負責人身份證影本，並附上營利事業登記證（設立登記表）影本。 

一、帳戶限提供傳銷商本人之台幣帳戶；企業會員則須提供公司帳戶。 

二、農、漁會系統連線較不穩定，為避免轉帳失敗，請勿提供農、漁會之帳戶。 

三、除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戶外，其餘帳戶轉帳所須之匯費，由會員自行負擔，依各銀行之律定費用於獎金內扣除。 

推薦人電話 



新加坡商美極客環球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傳銷商協議書 
 

一、 傳銷商入會申請表暨本協議書一經簽署，併同相關文件繳交，經新加坡商美極客環球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簡稱美極客公司)受理完成登錄，

即表示申請人已審閱本協議書內容，並同意接受協議相關規範，成為美極客之傳銷商。 

二、 美極客公司傳銷商享有推廣銷售美極客事業機會及產品之權利，並得按美極客公司訂定之獎金制度，依照個人及所屬組織之產品銷售業績，核

算領取獎金報酬。 

三、 為保障共同事業機會及權益之完整，傳銷商除同意遵守本協議書內容外，對於美極客公司所訂定之傳銷商營業規則、各式合約條款、行政作業規

範、公告規範等，亦同意遵守。 

四、 傳銷商與美極客公司間並無合夥、僱傭、代理或委任等關係；故傳銷商不得以美極客公司之名義或代表美極客公司與任何人產生任何債務、費用

或承擔責任，或簽署任何契約。 

五、 以公司型態加入之傳銷商，其傳銷商權利限公司負責人或任一股東擇一所享有。 

六、 傳銷商得於取得經營權資格六個月後，本於誠信原則及善良方法，依美極客公司所訂轉讓作業程序，申請將傳銷商之權利義務全部轉讓予他人。 

七、 傳銷商經營權之繼承，應於繼承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由受讓之直系親屬或配偶提出申請。 

八、 因取得傳銷商資格後得於在美極客公司會員系統或其它形式途徑，所獲取或知悉之其他傳銷商之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及相關資料，傳銷商同意

未經其他傳銷商同意，絕不透露其資料給第三人，亦不會使用其資料來推廣其他事業。 

九、 傳銷商代替他人(傳銷商)訂購產品或取貨，應取得訂貨傳銷商之明確書面授權同意；否則公司得拒絕。 

十、 傳銷商若對獎金核算有任何疑問，應在公司會員系統每日所發布之當日結算業績及獎金、或每月獎金現金發給之隔日起算七天內，通知美極客

公司查核更正；否則如有短少發給，美極客公司概不負責。 

十一、 傳銷商於推廣銷售美極客公司產品時，不得就產品做任何關於減重、治療等醫療效能之宣傳或保證。 

十二、 傳銷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角色和媒體談論美極客事業、獎金制度、產品服務，或提供任何資料給媒體。 

十三、 美極客公司(台灣分公司)僅受理本國地區之個人、公司法人或有居留證之外國人申請加入成為台灣分公司之傳銷商，並根據本國之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保障傳銷商之權益。 

十四、 依法傳銷商不得推薦本國人民參加外國地區之傳銷組織，如有違反，傳銷商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若因違反之行為而產生退貨、退款及其他任何

糾紛，美極客公司(台灣分公司)概不負責與處理。 

十五、 傳銷商為謀利而直接或間接將美極客公司產品運往他國地區販售，應自負所有法律責任。 

十六、 傳銷商同意關於事業道德規範、法定告知義務、明示從事傳銷行為、宣稱成功案例之說明義務、收入聲明原則、法定違約事由及處理、法定禁止

行為、廣告招攬行為之限制、不當比較與詆毀之禁止、監督與領導功能、不當商品銷售行為之禁止、營業規則政策揭露要求等之規範，悉依美極

客公司訂定之傳銷商營業規則之內容規範辦理及遵守。 

十七、 傳銷商不得假藉親屬或他人名義所取得之經營權，加入非原推薦體系經營傳銷組織； 

十八、 傳銷商不得直接或間接誘導、鼓勵或協助另一傳銷商脫離原推薦體系。 

十九、 美極客公司流通商職階及擔任講師之傳銷商，不得經營或參加其他與美極客公司商品服務性質類同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二十、 傳銷商不得預謀以人為或電腦模擬等方法設定組織發展模式，並聯合他人及名義依其模式加入公司傳銷組織，於領取獎金或報酬後，再有計劃

性的申請解除或終止契約，圖謀溢領獎金之不法利益。 

二十一、傳銷商得自訂約日起算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美極客公司解除或終止契約，公司將於解約生效後三十日內，返還傳銷商退貨商品之價金及入會

費。傳銷商於前項猶豫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退出傳銷組織及退貨，公司將於收受書面申請三十日內，以傳銷商原購價格之

90%買回商品。 

二十二、傳銷商申請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美極客公司可扣除傳銷商因原進貨交易所領得之獎金、商品價值減損及公司支付之退貨運費等。相關

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規範，依傳銷商營業規則第三十七條、三十八條、三十九條等規定辦理。 

二十三、商品自可提領日起超過 180（含）天以上者，美極客公司依法得拒絕傳銷商申請退貨。 

二十四、美極客公司得自傳銷商申請退出退貨之退款中，扣除商品之價值減損，減損標準依已領貨期間，價值減損 10%～45%(詳參傳銷商營業規則第三十

九條)；但商品已逾使用期限、或經拆封使用、或遭破壞損毀等情事，致無法再行銷售，已無商業交易價值者，視為 100%減損。 

二十五、傳銷商提出解除或終止契約，代表自願結束與美極客公司雙方面合作關係，故其名下之所有經營權必須全部解除終止，不得保留任一或以上之

經營權。 

二十六、凡自願解除或終止傳銷商契約者，自提出解除或終止契約之日起滿六個月後，得申請重新加入美極客公司傳銷計劃與組織。但違反本協議書契

約、傳銷商營業規則、國家法令或其他損害美極客公司權益之行為，經美極客公司撤銷其傳銷商資格者，不得再申請成為美極客公司傳銷商。 

二十七、美極客公司不受理一般性（非退出性）退貨之申請。換貨申請則依傳銷商營業規則第四十三條辦理。 

二十八、傳銷商如有違反國家法令、本協議書、傳銷商營業規則或其他損害美極客公司權益之行為，美極客公司得停止其傳銷商資格一至三個月；情節重

大者，得撤銷其傳銷商資格，並有權拒絕其退貨。 

二十九、傳銷商同意美極客公司得基於傳銷組織發展與管理、業績報件統計、獎金計算核發、產品遞送、行銷業務活動規劃執行、行政管理服務等事業經

營活動，及依政府機關要求及國家法令規範所必須資料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對於傳銷商個人資料為蒐集、處理及利用。 

三十、 美極客公司得將傳銷商個人資料於本國、關係企業之國外地區等傳輸使用，並得將資料提供給與傳銷業務相關連之他人處理、利用與傳輸。所謂

個人資料悉依傳銷商營業規則第四十四條定義規範。 

三十一、傳銷商擬查詢他人傳銷商之資料時，僅能就其所屬下線組織發展、產生業績與獎金核算等必要範圍，提供合理資料供參。但傳銷商不得利用所獲

得資料作非屬美極客事業活動以外之任何其他用途使用。 

三十二、傳銷商依法解除或終止經營權退出傳銷組織，美極客公司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仍得於解除或終止日起算後五年期間，保

存利用傳銷商個人資料。 

三十三、美極客公司得因市場變化、法令修改或其他因業務之需要，修正本協議書、傳銷商營業規則等規範之內容條款。相關修正之內容條款經依法報備

後公告，依法定時程自動生效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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